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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扬州星火教育等单位

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问题情况的通报

各市教育工委、教育局，各高校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

部署，进一步严明纪律，强化责任担当，现将有关地方查处的2

起违反“四个一律”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纪律问题通报如下。

一、扬州星火教育百祥路校区（扬州市世晓星教育培训中心）

违规举办现场集体发放教材活动。在扬州市邗江区教育局已责令

其立即停止现场集体活动后，仍于 1 月 30 日上午向 30 多位学生

家长现场发放教材。扬州星火教育其他校区也存在同样问题。2

月 2 日，邗江区校外培训管理联席会议作出决定，责令该机构法

定代表人作出深刻书面检查，收回办学许可证，停止一切办学行

为，并等待进一步调查和处理。

二、苏州市吴江区森林云保育园违规要求工作人员参加线下

培训活动。2 月 4 日群众举报，吴江区森林云保育园发出通知，

要求所有员工返程参加 2 月 10 日举行的线下岗前培训活动。吴

江区教育局接到举报后，责令该园立即取消原定 2 月 10 日的线



下培训活动，认真作出整改；对该园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，并责

令其作出深刻书面检查。同时，吴江区教育局及时会同区市场监

管、卫生健康等部门，共同督促该园在春季开学前不得举办任何

形式的线下人员聚集活动。

全省各级各类学校（教育机构）要引以为戒，举一反三，进

一步摸清情况，强化防控措施，确保政令畅通。在春季开学前，

一律实行校园封闭管理，一律不得提前开学或组织集中补课活

动，一律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集体聚集活动，一律不允许教育培

训机构开展任何形式的线下集中教学活动，人民利益至上，全力

守护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全力以赴把疫情防控

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抓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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